
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转发《粮食企业信用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(市)发展和改革(粮食和物资储备）局，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

印发<粮食企业信用监管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国粮执法规

〔2022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粮食和储备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信用

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按照管辖权限，负责对本辖区承储企业信

用监管工作的具体组织、实施，加快构建粮食企业以信用为基础

的新型监管机制。

二、实行分类管理。粮食和储备管理部门根据粮食企业的信

用等级实行分类监管。对信用等级为 A 级的企业除专项检查、投

诉举报或上级交办以外，酌情减少监督检查频次或根据实际情况

进行抽查，注重搞好服务；对信用等级为 B 级的企业实行一般监

管，注重定期检查；对信用等级为 C 级的企业实行重点检查，注

重整改提升。

三、做好政策宣传。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，深入细致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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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企业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，为信用监管顺利实施打下良

好基础。

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2 年 6 月 2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	转发《粮食企业信用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二、实行分类管理。粮食和储备管理部门根据粮食企业的信用等级实行分类监管。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除专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4日




